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向公司经营管理层了解了相关情况，并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对于

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8 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实施 2007 年度中高级管

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奖励基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0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等事项发表意见，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公司实施 2007 年度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奖励基金方案的意见 

在面对大股东破产重整、经营管理层变动及产品价格下降、市场竞争激烈等

不确定因素情况下，公司 2007 年度各项指标创 2001 年来新高；公司 200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已审议通过了《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奖励基金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依据《实施细则》

的规定，拟定了《公司 2007 年度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奖励基金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奖励方案）。我们认为，为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特别是逐步

形成对公司高管的长效激励机制，实现公司员工共同享受到公司发展成果。为此，

我们同意将《奖励方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公司 2008 年日常关联交易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行为，关联交易均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已采取积极

有效措施，2008 年关联交易将会大幅度减少，经对 2008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

行事前审核，我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及意见 

《公司章程》（2007年修订）已明确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对于对外担保

的审批权限及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未经公司批准，子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没有发现公司累计和当期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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